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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龙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冉股份”、“公司”）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了中兴华审字[2020]第

021123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以及关于龙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中兴华专字[2020]第 020182

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关于做好

挂牌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及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进

行说明。

一、非标准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1、涉及应收账款事项

如附注六、2所示，龙冉股份对于单项计提的应收款项全额计提了资产减值

准备。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就上述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通过实施函证以及资料查验等程序未能获取满意的审计证据，也

无法对上述应收款项的可回收性实施替代审计程序。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

必要对应收账款余额及坏账准备项目作出调整。

2、其他应收款的可收回性

如附注六（4）所示，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龙冉股份子公司上海北广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北广”）为福建京华装饰装修有限公司代垫集采购

款余额 7,286,220.45 元。根据合同约定，上海北广作为集采购平台，其业务模

式是与采购方和供货方签订三方协议，采购方向上海北广支付采购款，由上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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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扣除 5%手续费后向供货方采购。

公司及采购方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收付款程序，我们无法确认上述业务

的交易实质、款项的性质以及是否构成非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我们认为是

否能归还占用的资金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对此计提的坏账准备可能是不足够

的。截至审计报告日，依据收集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上海北广计提的坏账准备应

做出审计调整的金额。

3、涉及龙冉股份子公司海口群辉营业收入事项

如附注六、22 所示，龙冉股份子公司海口群辉确认收入 8,693,857.66 元。

海口群辉在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存在工程项目管理内控缺失，项目手续不齐全

等情况，虽然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实施了检查、函证、问询等程序，但截至审计报

告日我们未能获取项目完工进度、竣工结算报告、监理报告等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核实收入的完整性。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龙冉股份，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

见提供了基础。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龙冉股份 2019

年发生净亏损 35,870,481.06 元，且处于连续亏损状态。龙冉股份已在财务报表

附注二、2充分披露可能导致对龙冉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事项

或情况，以及龙冉股份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针对这些事项或情况的应对计

划。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龙冉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监事会审核了董事会出具的《董事会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

见的专项说明》，公司监事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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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

项说明无异议；

2、本次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

实际情况。

3、监事会将持续关注董事会的解决措施，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切实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龙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